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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分析视角下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的
实证考察与政策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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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北极政策制定符合国家理性逻辑的成本效益分析。当前中国北极合作具有的规律性特征可从时

间、领域、空间三个维度进行概括：即在较长时间维度进行合作规划，侧重低阶政治领域合作，以与北极国家展开双

边合作，并在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内合作为主而以国 家 管 辖 范 围 外 合 作 为 辅。通 过 运 用 成 本 效 益 理 论，构 建 北 极 合

作净现值模型对现有合作进行分析，可知当前中国作为理性合作参与者基于对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国际

声誉的重视开展北极合作，在北极合作决策中采纳 低 贴 现 率，并 从 未 来 较 长 时 间 维 度 内 规 划 预 期 收 益。当 前 的 合

作实践是国家理性的体现，符合最大化合作净现值 收 益 的 规 划 目 的。未 来 在 结 合 具 体 国 情 下，决 策 者 会 适 当 提 高

贴现率，进一步拓展在集体行动的合作形式，适度提高成本效益回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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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局势得以缓和，国际社会

的关注点辗转至构建新的国际制度与关系。北极地

区也随国际局势一并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冲突走向

合作。极地恶劣高寒的自然环境特点决定一旦脱离

合作，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北极国家与北极

利益攸关国之间的合作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演进。
随着利益攸关国对北极认识的逐步深化完善，与北

极国家间的合作领域更加宽广、形式更为丰富。在

多层次、多领域的北极合作中，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

关国在北极合作中的行动具有规律性，对上述规律

性及其内含的相关原理进行研究，有利于分析中国

参与北极合作的理性基础并分析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随着国际社会对北极地区关注度的增长，
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间互动更为密切。不同国家

在身份、法律依据以及国家利益间的差异导致在政

策的形成过程中对北极合作采取的行动不同。未来

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北极合作的成果有赖于其具体

行动决策。因此对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国现有北

极合作进行实证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性特点

并探究其内在原因，有助于为中国北极合作长久有

序的开展提供理性反思与建议。
（一）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北极合作的现有研究

成果

目前研究成果集中于针对各国北极政策的文本

分析和对国家参与北极合作具体实践的实证研究，
但从成本效益分析视角对国家参与北极合作的策略

进行剖析的内容较为鲜见。因此本文通过梳理中国

北极合作实践，从时间、领域、空间三个维度总结中

国现有北极合作实践规律，思考导致国家采取当前

北极合作策略的内在原理。中国北极合作领域不断

拓展、深度不断加强，随之也伴随对国家参与北极合

作相关研究的长足发展。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学

者多从合作身份构建、共同国家利益构建以及促进

北极良好治理的视角出发，对北极合作的必然性与

可行性进行分析。国际法学者则侧重探讨现有北极

合作法律体系，研究北极合作法律规制变迁趋势，阐
释国家参与北极合作的法律依据。也有从国际造法

的角度，对不同合作领域多边公约谈判、国家间双边

条约的形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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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北极研究范式更为丰

富。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推进了有关

北极合作研究的多元化与精细化发展。本文拟针对

国家参与北极合作的实践，运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效

益分析工具，以中国北极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

参与北极合作之相关政策安排的合理性，并对未来

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国深度拓展北极权益并参与

北极合作提出理性对策。
（二）中国参与北极合作实践及规律

中国当前参与北极合作的主要领域包扩科学考

察、环境保护、航道开发与利用、资源开发等。中国

在不同领域参与北极合作的实践有较大差异。
北 极 科 学 考 察 为 中 国 最 早 开 展 活 动 的 领 域 之

一。因科考在所有北极活动中具有先行性，因此科

考活动是中国对北极事务关注度的清晰映射。中国

迄今共进行九次北极多学科综合考察，取得了丰硕

成果。历次北极科考活动可分为为三阶段：１９９９至

２００８年间的 三 次 科 考 间 隔 为 四 至 五 年，２００８年 至

２０１６年间的四次科考活动间隔均为两年，而最近的

三次科考均只间隔一年。从地理范围来看，在高纬

度范围内的科考活动逐步趋近北极点，在较低纬度

的活动则逐步由公海向经批准的国家管辖范围内拓

展。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科考的范围横向触及更

艰险的冰区、纵 向 触 及 海 域 与 地 层 更 深 入 的 区 域。
上述九次科 考 中 均 有 其 他 国 家 科 学 家 共 同 参 与 活

动，科学家国籍包括俄、加、美等北极国家与日、韩等

其他北极利益攸关国。同时，中国与其他北极国家

间也存在国家级的科考合作。诸如与挪威合作在斯

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北极科考“黄河站”，与冰岛在

第五次北极科考中开展中冰海洋合作调查，与俄罗

斯合作从而首次顺利穿越东北航道，２０１６年进行中

俄北极合作科考等。中国注重通过合作方式与北极

国家间实现共享共赢，同时将自身科考计划与国际

科考合作计划接轨。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科

考相关的活动。在第九次科考活动中，中国将自身

科考计划与国际北 极 漂 流 冰 站 计 划（ＭＯＳＡｉＣ）、世

界 气 象 组 织 （ＷＭＯ）发 起 的 国 际 极 地 预 报 年

（ＹＯＰＰ）等国 际 大 型 极 地 考 察 和 研 究 计 划 配 合，实

现数据融合和共享。［１］同时，在第八次科考 中，首 次

执行业务化观测，并在第九次科考中将业务化观测

和科研项目调查相结合。上述科考活动实践标志着

北极科考活动频率逐渐增长、范围在深度与广度上

均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趋势愈加明显。依此趋势，
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通过合作的方式与北极国家间

实现共赢共享，进一步推动科考活动合作常态化、实
用化。

环境保护活动本身与其他北极活动相较具有全

球性、跨区域性。北极环境本身具有脆弱性并反馈

全球环境状况，中国的任何北极活动均注重对环境

影响的评估以限制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侧

重从北极环境、全球环境以及国家自身环境间的交

互影响出发，将北极地区作为世界环境整体的一部

分加以保护。中国对北极环境赋予极高的关注度并

在政治领域以及科学研究中投入大量成本参与国际

合作。当前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形式之一为参与全

球性机制。以气候变化领域为例，中国通过各种科

学研究关注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并通过与发展

中国家合作 组 建 七 十 七 国 集 团（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７７，

Ｇ－７７）、“志 同 道 合 的 发 展 中 国 家”（“Ｌｉｋｅ－ｍｉｎｄ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ＬＭＤＣ）等组织影响气

候变化谈判进程。此外，中国还曾与美国开展合作，
例如２００９年中国曾作为成员国之一参加美国组织

的多 边 经 济 论 坛 以 推 动 气 候 变 化 谈 判。２０１３年６
月，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一项逐步减少氢氟

碳化合物的联合倡议。虽美国退出气候变化谈判，
但并不影响中国对此承诺的效力。在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 六 次 评 估 报 告（《气 候 变 化

中的海洋 和 冰 冻 圈 特 别 报 告》（ＳＲＯＣＣ））形 成 过 程

中，参与编写的中国作者和编辑共五人，其中也有学

者作为编辑之一参与了第三章极地部分的修订。［２］

中国目前开展的环境保护实践涵盖大气、海洋、生物

等几乎所有北极环境保护合作领域，在气候变化谈

判外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条约谈判过程中做出贡献。此外，中

国以北极理事会以及其他北极区域组织为平台与北

极国家和其他北极沿岸国家在北冰洋环境监测与保

护领域展开合作。在北极理事会中，中国通过参与

理事会领导下的北极监督和评估计划、可持续发展、
北极动植物 保 护、保 护 北 极 海 洋 环 境 以 及 紧 急、预

防、准备和反应小组工作的方式，参与北极环境保护

事务。２０１８年６月，在北极理事会下属北极海洋环

境保护工作组北极海洋垃圾与微塑料研讨会上，中

国学者参会并进行发言。对中国在该领域的现有实

践，北极理事会表示认可并将与中国展开更多国际

合作。［３］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国注重通过环境事务加

强作为利益攸关国在北极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同时也通过自身努力促进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平等，
且促进软法向有拘束力的硬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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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航行活动合作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国家

规划和北极 航 道 沿 岸 国 家 外 部 市 场 需 求 结 合 的 产

物。当前中国在北极航道穿行主要依赖与俄罗斯间

的合作。中国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７年与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会见期间，赞同北极航道相关

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落实好“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互联互通项目。《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

会晤联合 公 报》也 将“加 强 北 方 海 航 道 开 发 利 用 合

作，开 展 北 极 航 运 研 究”明 确 作 为 中 俄 商 定 的 内

容。［４］中远集团商船“永盛”已于２０１３年完成东北航

道①的 首 次 穿 行，２０１５年 和２０１６年 夏 季，商 船“永

盛”再次穿越东北航道。此外，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从２０１６年 起 即 与 芬 兰 国 有 企 业 阿 克 北 极 技 术

（Ａｋｅ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 司 开 展 合 作 共 同 建 造

第一艘国产破冰船，该船被命名为“雪龙—２”号，并

计划于２０１９年 投 入 运 营。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驻 芬

兰大使陈立夫妇应邀访问芬 兰 ＡＲＣＴＩＡ破 冰 船 公

司，并表示希望在北极航运、科考等领域拓展对华合

作。［５］随着自然条件逐渐成熟，未来中国将在提高破

冰能力和极地航行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北极航

运优势，就基础设施建设与航道开发与更多北极国

家开展合作。
在资源开发合作中，北极冰层融化为非生物资

源与生物资源开发都带来更多可能性，［６］［７］同时也

为相关领域合作的展开提供条件。非生物资源开发

领域，中国目前合作的国家对象受限制于中国在北

极地区的政治外交现状，合作对象相对固定且在未

来存在更大可拓展的空间。近年由于中俄建立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技术与俄罗

斯进行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并已将合作形式从资源

贸易向勘探和开发领域推进。自２０１３年中国石油

天然气有限公司受俄政府和俄诺瓦泰克公司邀请加

入亚马尔项目以来，已投产两条生产线，而第三条生

产线 也 在２０１８年 底 提 前 投 产。至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４
日，该项目向中国供应的首船１５．９万立方米液化天

然气通过东北航道进入中国港口。根据中俄签署的

购销 协 议，中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有 限 公 司 将 从２０１９年

起，每 年 通 过 亚 马 尔 项 目 进 口３００万 吨 液 化 天 然

气。［８］同时，中国企业在巴伦支海附近与北欧国家也

展开矿产开发合作。例如，中国企业与丹麦在格陵

兰岛合作开发稀土，并且中国企业已获得挪威、芬兰

许可开展资源开发合作。［９］在生物资源开发领域，中
国作为北冰洋渔业活动的利益攸关方，关注北极核

心区公海渔业资源治理，积极参与制定该区域渔业

资源国际协议，重视该海域渔业资源的养护管理和

可持续利用。尽管当前北冰洋核心区公海渔业资源

商业禁捕规则已制定，但未来由于气候变暖，环北极

新渔场 出 现，同 样 会 为 中 国 开 展 渔 业 合 作 带 来 可

能。［１０］

安全领域，中 国 未 开 展 传 统 安 全 方 面 的 合 作。
北极地理位 置 特 殊，在 传 统 安 全 中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２０１４年以来，美俄进行导弹防御系统及核潜艇等军

事布防对北极地区海上及上空安全带来隐患。２０１５
中国颁布的新《国家安全法》明确将极地安全上升至

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标志中国在未来仍将高度关

注极地安全。同时，北极地区环境变化导致上述在

航行、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变化和活动增长，可引发

包含生态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与北极

国家之间未 来 有 望 在 非 传 统 安 全 领 域 开 展 更 多 合

作。
从中国开展的北极活动整体状况概括其参与北

极合作的实践，可知其具有如下规律特征：第一，从

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当前北极合作立足于对北极合

作未来前景的信赖，建立在长远的时间范围内。第

二，从合作领域维度来看，当前合作实践以低阶政治

领域合作为重，且较为依赖与北极国家间的政治外

交关系。中国重视从科学考察、环境保护等有益于

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低阶政治合作领域切入展开

合作，并保持逐年增长的合作频率。近年各领域合

作逐渐由偏向研究向侧重实践运用转换，同时逐步

提高航运、资源、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合作的比重。而

在传统安全 等 高 阶 政 治 领 域 并 未 开 展 实 质 合 作 措

施，体现中 国 对 于 北 极 合 作 性 质 的 审 慎 态 度。② 第

三，从空间维度来看，当前中国的北极活动范围仍以

与北极国家合作为主，合作范围以北极国家管辖范

围内为主，以在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外公域合作为辅。
未来各项活动的范围也因技术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向

纵深拓展，面向公域的更多合作将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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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北航道是指西起挪威北角附近的欧洲西北部，经欧亚大陆和西伯利亚的北部沿岸，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太平洋的航线集合。俄 罗 斯 北

方海航道系东北航道的一部分。

以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目前国际关系领域，以军事、外交为核心的高阶政治正在被以经济、环境等为核心的 低 阶 政 治

问题所取代，低阶政治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且成为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向。高低阶政治之间的区分取决于该领域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

度。衡量国家从相互依存关系获利的程度取决于敏感性和脆弱性。



中国的合作实践呈现上述规律并非偶然巧合，
该规律有其背后潜藏的深刻原因，下文将运用法经

济学中的成本效益理论对此规律的内在逻辑进行分

析。
二、问题的逻辑起点———国家“理性人”选择

国 家 行 为 建 立 在 对 国 家 个 体 的 差 异 性 分 析 之

上，因而对国家主体在合作中采取的心理预期与行

为方式的差异开展研究尤为重要。本文认为，理性

人假设为研 究 中 国 参 与 北 极 合 作 提 供 了 正 当 性 证

明。对北极 合 作 中 国 家 决 策 的 讨 论 应 建 立 在 一 个

“比较”的行为决策之上，而该决策隐含了一种个体

的自主倾 向。无 论 是 在 国 际 合 作 或 国 家 行 为 决 策

中，逻辑前提是国家作为个体在国际社会中的收益

最大化的价值取向。
（一）国家———“理性人”前提

国家理性理论起源于政治哲学家对国家内部理

性的思考。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国家逐渐由“权利

人”向“理 性 人”发 展。近 代 国 际 关 系③和 国 际 法 领

域④中均 有 学 者 认 可 理 性 人 作 为 其 重 要 的 逻 辑 基

础，将其作为假定的前提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科学

意义上严谨演绎的理论体系，从而解释国家行为和

互动关系。然而，国际合作理论的学者对理性国家

的假设前提往往存疑。原因在于推论最终产生个体

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最终将导致的“公

地悲剧”结局导致合作陷入僵局。事实上，这种疑虑

的存在是认知的必然过程。它存在于将“理性人”假
定引申至国际关系、国际法领域过程中，存在于对不

同学科认识差异的衔接之中。解决该问题的实质关

键在于国际合作中的利他行为是否代表非理性。对

该问题已有解答，即“理性人”假设不等同于纯粹微

观经济学中 的“经 济 人”假 设。［１１］此 外，与 个 人 理 性

不同，在国际社会中几乎不存在国家能够独占收益

而使得他国承担绝对损失的情况。任何国家都需要

能够在自身收益中为他国获益保留一定预期。因此

国家理性体现为不仅利己，同时也利他，即国际合作

是国家的 理 性 选 择。［１２］（Ｐ２５３－２５４）国 际 合 作 中，无 论 是

指向政治收益抑或经济收益，国家的利他行为都可

被视为理性活动的代表。
理性是指国家具备一致的、有序的偏 好。在 这

些偏好中，国家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会对自

身各种行动过程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估算及评估，并

最终反映为国家行为上的自主性。在这种分析架构

上，国家行为将具有稳定的偏好，并努力追求效用最

大化。在这种理性驱使下，成本效益分析是使得该

效用最大化价值衡量得以进行的关键。并且，国家

理性是有限理性而非绝对理性。国家理性行为建立

在国际秩序中国家对他国以及对国际社会所掌握的

信息判断上。然而，现实中的国际秩序往往存在不

确定性，国家的信息来源本身也具有有限性。国家

的理性行为因而是相对的。在并非完备的国际秩序

中，理性行 为 最 终 导 致 的 合 作 结 果 也 具 有 随 机 性。
因此，中国参与北极合作过程中，国家依照理性人的

考量采取不同行动，其内在的理性决策是促使国家

采取不同策略的内在驱动力。对该理性的评判也应

具体分析，在特定时间以及国际环境背景下的行为

角度，而非从最终结果角度加以评判。
（二）国家理性的衡量

确定了国家理性的定义可以区分国家的理性与

非理性，然而理性与否的判断又通常建立在对理性

本身程度的衡量基础之上。何种程度的理性可以被

认为是恰当的理性问题仍然需要得以解决。影响理

性衡量可从如下两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应将国家理性行为置于较长的时间轴上

衡量。国家决策的制定通常产生于国家决策者的深

入研究，并经过谨慎的决策程序。因此国家理性与

个人理性的区别在于国家更能够长远地权衡利弊。
国家制定决策时：对内，一个良好的规划往往在数十

年的基础上进行详尽的政策安排；对外，国家在选择

进行国际合作时也存在类似的“规划”，通过权衡自

身在未来合作可得的收益而制定一个恰当的衡量未

来收益的比例。这个比例的选择即体现了国家在合

作策略中的最突出的理性特点。有时国家为了未来

可得较大的预期收益，将会提高利他行为的比例，例
如不吝向国 际 社 会 贡 献 公 共 产 品，甚 至 允 许“搭 便

车”行为的存在。而有时国家会因为对较高机会成

本的畏惧而选择保障眼前相对更为稳定的利益。因

此如何确定一个国家能够承受的国际合作“比重”，
将是从时间角度衡量理性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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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对国家作为主体在国际合作中具有理性 已 形 成 主 流 认 同：〔美〕彼 得·卡 赞 斯 坦 等 编：《世 界 政 治 理 论 的 探 索 与 争

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７页；〔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欧克肖特政治 中 的 理 性 主 义》，张 汝 伦 译，上 海：上 海 译

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页。

国际法领域中也有代表学者对国家理性进行了论述：Ｐｏｓｎｅｒ　Ｅ　Ａ，Ｓｙｋｅｓ　Ａ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３６５．



第二，国家的理性应置于客观环境中综合各种

因素考量。国家理性受到的制约既来自国家自身也

来自国际秩序外部环境。主要的自身限制因素包括

但不限于国家某一阶段有限的财政支出、有限正确

的信息来源、国家意愿偏好等等。受局限的外部环

境主要为主权冲突导致的国际关系的不可预测、国

际合作制度的多变等。合作环境越是稳定有序，国

家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程度也相应越高，投入意愿和

力度也越强。因此为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合作效果

最大化，首先应保持对客观环境的理性判断，选择相

对稳定且收益更大的合作领域，合理分配国家投入

权重；其次需要发挥能动性，采取理性对策，通过制

定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决策最终将有限资源和预算

最大化程度上转化为合作收益，即实现效用最大化。
三、问题分析的方法———成本效益分析

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环境要素的制约而具备有

限理性的国家主体在国际合作中，如何能够选择最

有益于获得合作收益的合作策略，从而防止与其他

个体互相损害，同时促进合作的长期稳定？由此引

出本文内在核心问题：当国家个体因参与合作在集

体行动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即作为一个

潜在的受益者时，该合作策略即为理性的，而合作本

身也是具有保障的。即国家在北极合作中的成本效

益衡量（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国家内在行为准则

和策略决策的关键。
成本效益分析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比较不同合作

策略的收益从而确定一个“较优”决策。在分析北极

合作的国家决策中运用该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当效

益最大化共赢的北极合作政策目标已定时，最终促

进国家改善合作决策、实现合作效益最大化。值得

注意的是，成本效益分析并非是独立存在的理论工

具，而应贯穿于理性假设和决策选择的整个逻辑过

程中。
（一）中国北极合作中的成本效益范围的初步界定

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前提是确保该问题涉

及成本与效益的范围。确定北极合作中成本效益的

概念以及种类是剖析国家参与北极合作问题的基础。

１、合作成本

国家在合作时首先应考虑可以用客观价值衡量

的客观成本。国际合作环境可视为一个交易市场，
国家在其中作为个体以签订协议等交易方式与不同

对象展开互动。此时产生的合作成本是为了达成交

易所耗费的资源。譬如中国为了在北极航道利用领

域达成合作，依照时间先后，事前有“搜寻成本”、合

作中有“议价成本”、事后有“履约成本”。合作的方

式和内容都会因成本存在而受其影响。国家在参与

北极合作的过程中实质上是一种“给予—回报”的循

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当国家依照政治意愿欲

参与合作从而在某个领域获得相应的权利时，都需

要客观上在该领域获得相关经济条件支撑，因此对

于有限的国家资源的运用是必然的。
经济分析中的价格不一定是金钱货币，也可以

是非货币的形式。［１３］（Ｐ２９－３４）例如国家在北极合作中需

要解决相应地缘政治问题，包括与北极国家合作潜

在的政治矛盾，［１４］（Ｐ１００－１０３）假若合作不当可能造成诸

如国家政治形象减损等不良影响。此外在合作过程

中国家行为可能造成负外部性，该问题的解决需要

除促成合作达成成本外的额外成本，制定法律法规

规范相应主体的行为责任。
在运用成本效益理论分析解决北极问题时，应

倾向于寻求对成本的客观衡量。客观成本更明确且

易于操作，但同时不应忽视国家可能因其主观错误

所带来的主观的成本。任何理性主体在行为中都以

效用最大化为最终期待，但同时，这种所谓的“最大

化”仅存在于理想情形之中，在任何实践过程中，最

大化的前提都将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家会根据对

环境的认知和自身有限的理性思维，做出当时当下

相对的最优选择。因此国家行为作出任何决策时，
不论如何抉择，都必然面临“相对最优”带来的机会

成本。一旦确定与某一对象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将

可能面临在其他领域丧失合作机会的可能，而放弃

这些决策所丧失的最高潜在收益也应作为决策中的

成本纳入考量。

２、合作收益

北极合作收益可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资源、
航运合作中的收益主要为经济性收益。例如在航运

领域，以北方海航道为例，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近年

通过北 方 海 航 道 的 申 请 次 数 逐 年 跨 越 式 增 长，从

２０１４年 的 一 年２次，至２０１７年 已 增 长 至 一 年１５
次。北方海航道的货物运输总量在２０１７年已达到

９６９．４万吨。显著的航运量增长当然得益于北极航

运自然环境改善以及俄罗斯政府政策放宽，但同时

也因其逐渐可观的收益而成为更多国家的选择。在

资源开发领域最显著的代表为俄罗斯亚马尔天然气

项目的成功运行。中国目前的天然气需求量为两亿

一千万吨立 方 左 右，而 中 国 计 划 到２０３０年 到２０３５
年将该数量提高至三倍。因此在当前国家生产量一

亿四千万立方的现状下，未来能源将较大依赖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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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等主要能源出口国输出。
然而在科考、环境保护领域，收益又以何种形式

体现？合作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完备的客观状态，参

与者们也因此时常对投入心存疑虑。在国际合作市

场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良好声誉的营造有助于国

家在未来 的 合 作 中 获 得 长 期 收 益。合 作 开 展 的 初

期，每个合作者都倾向于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良好的

名声。但往往随着时间的延展，对不定期回报的期

待降低导致对政治声誉维护的懈怠。政治收益的减

损符合贝叶斯法则，⑤具有累积效应，假如机会主义

的自利行为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将会极大折损

国际社会对于该国良好信誉的先验判断。［１５］（Ｐ１７０－１７５）

因此国家在北极合作中保持良好、稳定的政治声誉，
不但使得自身在合作中享有更多机会，同时也将带

动整个国 际 社 会 形 成 良 好 的 合 作 氛 围。通 过 在 科

考、环境等领域不吝投入成本构建政治声誉将增强

中国与北极国家和其他合作者间的信任，并将引导

合作集体走出囚徒困境。
而在中国作为利益攸关国参与北极合作的现有

阶段，政治收益与经济收益二者的关系可以类比为

根与叶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是否享有良好的国

际声誉决定中国北极合作进程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

阻碍，同时也是决定未来北极合作参与度以及是否

能够实现可得经济收益的关键。因此，谨慎、理智地

判断并采取相应行为方式，有效树立本国合作者的

形象、有效获得本国所预期的利益极为关键。中国

决策在何种程度上重视政治收益的作用，以及如何

衡量政治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关系仍需结合成本效益

分析方法进一步思考。
（二）中国北极合作策略贴现

成本和效益的界定有助于保持理性分析，但不

足以全面涵 盖 北 极 合 作 中 变 化 层 出 不 穷 的 具 体 情

形，同时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使得量化分析变得极

为渺茫。因此对于北极合作的衡量需要更为简洁的

决策标准，将复杂的因素转化为一个可定性衡量的

数值，从而帮助决策者从定性的角度判断北极合作

决策的优劣。

１、北极合作最大化效益的净现值公式

净现值公式在其他领域的诸多合作中都得到了

广泛应用。因其相对于其他决策标准具有更为直观

和更加明确的目的性———为了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

做出的决策能够实现净现值即合作收益的最大化。
因此采纳净现值公式对北极合作效益进行分析具有

可行性。

ＮＰＶ ＝Ｂ０－Ｃ０（１＋ｄ）０＋
Ｂ１－Ｃ１
（１＋ｄ）＋

… Ｂｔ－Ｃｔ
（１＋ｄ）ｔ＋

…

＋Ｂｎ－Ｃｎ（１＋ｄ）ｎ

根据以上公式，Ｂ和Ｃ分别代表合作中的成本

和效益的价值，ｎ代表合作规划的时间期限（以年为

单位），净现值（ＮＰＶ，Ｎｅ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则是衡量

最终合作收益大小的数值。即合作净现值越高，得

到的合作收 益 也 相 应 越 高，则 该 合 作 的 策 略 越 好。
而ｄ代表合作贴现率的大小。贴现率大小与净现值

成反比。贴现率是为了衡量未来收益在当下可知范

围内占有权重的高低，也正是决定净现值大小的关

键变量。围绕该变量我们可以将未来北极合作中发

生的成本与效益通过“贴现”的方式纳入当下决策的

视角，并为合作决策者提供决策标准。
其次，将该求和公式做如下简化后，代表时间规

划期限的变量ｎ则更加清晰地成为决定净现值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

∑
ｎ

ｔ＝０

Ｂｔ－Ｃｔ
（１＋ｄ）ｔ

如上，ｔ在０到ｎ的区间内取值，上限ｎ的数值

越大则ｔ的取值范 围 也 相 应 越 大。显 而 易 见，当 效

益与成本的差额即收益保持为正时，代表规划时间

最高上限ｎ的数值越大，即合作规划的时间越长，则
获得的合作收益相应也越大。围绕该变量可以将对

北极合作规划的时间长短纳入决策之中。
综上，一个完善规划中的合作收益体现为净现

值的大小，而净现值取决于国家对未来可得收益的

权衡，以及在合作效益为正时，对合作规划时间的选

择。与规划中对时间决策的直观选择相对比，贴现

率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而也成为研究的关

键。

２、北极合作贴现率选择决策

北极合作贴现率的选择具有特殊性。因为国家

参与北极合作的决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

领域的复杂过程。国家作为决策者基于多维度分析

选择最大交集最终实现决策的价值均衡。影响贴现

率选择的因素是多样的，而在当前北极合作中对合

３７

⑤贝叶斯法则：也称贝叶斯定理（Ｂａｙ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ｍ），是以英格兰概率统计学家贝叶斯（Ｂａｙ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０２－１７６１）的 名 字 命 名 的 概 率 论 中

的一个定理。当面临不确定性时，人们对某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先有一个先验判断，然后再根据新的信息修正这个判断。在概率论中，修正之

前的判断称为“先验概率”，它一般是主观概率判断；根据新信息修正以后的判断称为“后验概率”。



作贴现率的决策应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并

结合战略学的动态博弈理论加以考量。
在北极合作领域中，相比高阶政治领域的合作，

侧重低阶政 治 领 域 的 合 作 将 对 应 更 低 的 合 作 贴 现

率，且该决策将为决策者带来更高净现值收益。原

因在于，在国际合作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为参与者分

摊合作风险的类似保险机制，因此风险自担使得国

家大多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而低阶政治与高阶政

治领域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更少涉及国家主权利

益，政治敏感度更低且更多体现国家间共同利益，从
而带来的冲突更少。在低阶政治领域的合作中，国

家将会降低对未来可能面临政治、经济风险的预测。
当未来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时，预防风险的成

本也随之减少，从而使得国家降低应对眼前风险的

支出，并在决策中以降低贴现率的方式增强对未来

回报的可得期待。反之，高阶政治合作领域往往涉

及国家主权 事 项 的 核 心，因 此 国 家 间 对 抗 性 更 强。
较高的政治敏感度导致的高风险成本使得国家在该

领域中往往对未来的可得期待较小而不得不受制于

当下巨大的机会成本限制。
此外，当从空间维度对国家管辖范围内外合作

差异进行区分时，可将国家理性进一步推动至动态

互动中的理性。合作中不同类型的博弈互动也因此

影响贴现率的选择。在北冰洋沿岸国管辖范围内，
非北冰洋沿岸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北冰

洋沿岸国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内享有符合第五十八

条、第七十八 条 和 第 五 十 九 条 规 定 的 航 行、飞 越 自

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基于公平协商

的剩余权利等。除此之外的其他经济性活动应符合

该海域活动的国际法规制经沿岸国认可或批准，同

时需要充分尊重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北极利益攸

关国与北极国家之间主要依赖双边形式展开合作。
因此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在利用战略理性决策时应

考虑到本国行动与他国行动之间的互动。“没有一

个国家可以在完全不考虑他国选择的情况下达到对

自己最佳的 结 果。”［１６］在 国 家 管 辖 范 围 内 开 展 的 国

际合作互动关系中，理性的国家不但关注自身收益，
同时也关注对方收益，并时刻通过对方行为对自身

行为进行修正。在贴现率的策略选择中则体现为通

过选择适中的贴现率协调自身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合

作相对收益。
而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公域合作中，战略理性

体现为国家作为集体一员在集体行动中将给未来以

更高的加权，选择的合作贴现率与双边形式的互动

博弈相比更低，同时获得更高的回报。北极合作中

的集体行动是指包含北极国家和利益攸关国在内的

北极利益相关个体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特定团体

为北极共同事业提供公共产品、追求成员共同利益

的行动。这种集体行动建立在国家利益、偏好存在

普遍共性的前提下，因此低阶政治领合作中建立国

际组织、缔 结 多 边 条 约 等 集 体 行 动 往 往 更 为 广 泛。
在不同的集体行动氛围中合作参与者对未来决策的

投入存在差异：当利益攸关国单独面临要为未来的

利益投资做出决策时，往往发现不投资反而能够得

到最大利益；但当国家作为集体一员在集体决策的

情况下，一个理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个体愿意通

过选择更低的贴现率为将来进行投资———这种决策

体现出未来的偏好更高。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在于：国家 作 为 博 弈 者 对 彼 此 的 认 同 度 存 在 差 异。
当国家之间认同度较高时，国家选择使自身意愿尽

可能服从于多数国家的意愿，同时也相应得到其他

国家保证，即当合作中存在不和谐时也必须保持一

致。虽然国家间博弈往往是多元的、多边的“蛛网博

弈”（Ｎｅｓｔｅｄ　Ｇａｍｅｓ），国 家 作 为 博 弈 者 的 策 略 选 择

也相应异常复杂。但通过改变合作策略提高合作者

之间的认同度，将更有利于提高北极合作博弈中的

“信任博弈”，减少“对峙博弈”。［１７］（Ｐ１００－１０３）

集体行动对合作贴现率的影响不但根据上述博

弈角度可以证明，同时根据对国家个体效用函数的

计算也可验证。当国家作为个体参与到集体决策中

时，对未 来 效 益 的 投 资 取 决 于 国 家 自 身 的 效 用 指

数。［１８］（Ｐ１２１－１２３）因此为 了 确 保 合 作 的 稳 定 性，保 证 个

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度，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往往

需要就贴现率达成一个一致的参照标准。而这个标

准必然因集体行动的存在客观上更低。因为只有确

保国家参与集体行动开展合作决策时采用的国际合

作贴现率低于作为个体决策的贴现率，才能确保合

作参与者取得更大净现值收益，从而对参与活动保

持稳定且更高的偏好。因此在集体行动中，无论从

内在意愿和外在要求两个角度都将促使国家采纳更

低贴现率。
衡量北极合作策略的关键要素是通过合作策略

所能获得的合作收益。因此影响合作收益的关键在

于对关键变量贴现率的策略性调整从而影响净现值

的大小。高低阶领域政治敏感性以及集体行动开展

度的差异是影响国家合作贴现率选择的关键要素。
当决策者选择降低贴现率制定相应决策时，有益于

保持合作的长期稳定性，同时根据净现值公式可以

４７



推断出代表收益的净现值也将提高。因此北极合作

中，一个重视未来的合作者会获得更大收益，而这种

收益在北极合作中将体现为通过政治收益铺垫获得

更多潜在的经济收益。
四、中国北极政策合理性分析与未来展望

本文借助成本效益分析下的净现值公式模型以

及动态博弈理论对合作决策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

合作净现值为尺度对中国北极合作决策进行衡量与

评价。通过上述分析下，结合现有北极合作实践经

验，将理性决策融入未来政策建议之中，并将有益对

策建议的提出作为本文最终落脚点。
（一）中国北极政策的理性体现

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国 参 与 北 极 相 关 事 务 以

来，广泛在各个领域开展北极活动。对中国参与具

体领域北极 合 作 进 行 实 证 考 察 研 究 可 得 规 律 性 总

结：合作频率逐年增长，在各领域以多样化的合作方

式布局展开，合作逐渐由双边合作向更广泛的多边

层面发展，合作方向逐渐从侧重研究向侧重实用、常
态演进。中国参与北极活动是有“序”的。［１９］当前北

极合作开展具有时序安排。上述规律体现中国在参

与北极合作时注重共同利益的达成、责任的履行以

及北极可持续发展。重视低阶政治领域的合作以及

重视与北极国家合作中平衡合作的相对收益，符合

成本效益分析下最小化净现值策略。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作为中国北极政策的

对外先声，⑥可 成 为 中 国 就 北 极 问 题 决 策 的 确 切 研

究对象。中国的北极实践已在各个领域逐步形成一

贯的立场和发展方向，白皮书的发布系对上述领域

现有实践规律的归纳和经验凝练。中国北极政策提

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

极和参与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

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参与北极事务

的主要政策主张为“科研先导，强调保护环境、主张

合理利用、倡导依法治理和国际合作，并致力于维护

和平、安全、稳定的北极秩序”。根据政策文本的表

述，政策的时序及侧重规律性特点清晰明确。
由此可见，中国的北极政策符合理性国家在成

本效益分析下的内在规律：事实上，中国通过采纳较

低的合作贴现率，一方面构建良好的政治声誉，树立

积极贡献者的形象，为自身参与合作拓宽途径，减轻

可能因政治冲突导致的风险与阻碍，降低参与合作

的成本，同时也为北极地区营造长期稳定合作的国

际环境作出了示范之举。另一方面，中国在北极合

作决策中采纳低合作贴现率，为未来可期的经济效

益奠定良好的合作根基，符合成本效益分析下最大

化合作净现值收益的理性对策。中国采取了相对其

他国家更低 的 合 作 贴 现 率，有 力 还 击 了“中 国 威 胁

论”、“环境破坏论”、“资源饥渴论”对中国北极活动

的质疑，体现了中国决策者选择较低合作贴现率的

初衷，即从长远角度更好的推动北极可持续发展与

合作。

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国，参与北极合作已进

入较为稳定的政策持续推动与实施阶段。未来中国

北极政策隐含的国家合作决策将继续引导国家行动

策略。中国正在并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推动北

极科学考察和研究、保护北极生态系统以应对气候

变化、合理利用北极资源、参与北极公域治理体系构

建等行动作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点领域和发展

方向。中国不但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

更是贡献者。［２０］中国的北极政策对于合作领域的的

时序安排以及权重分配体现出中国无论在合作前期

或是未来较长的时间阶段内，对于合作可得收益均

持有较大预期。北极合作并非一次博弈，而是重复

博弈，因此 声 誉 机 制 在 北 极 合 作 中 发 挥 极 大 作 用。

中国重视国际声誉对合作的影响，在具体合作领域

中重视提高科考、环保等政治敏感度较低、集体行动

更为成熟的低阶政治领域合作权重，注重于向北极

国家和国际组织展现合作诚意，不做机会主义者。
（二）未来展望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动。当前北极地区在中国

对外政策的战略中占据高位。北极地区客观自然条

件的变化要求北极活动参与方未雨绸缪，尽早规划

更为详尽的行动计划，［２１］并在当下国际社会对全球

性事务关注度广泛提高的背景下，扩展参与合作的

路径，促进北极地区更友善、公平合作氛围的形成。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是对长期北极实践经验的

总结与凝练。通过总结过往合作经验，对中国在北

极的基本立场进行阐述，是当下信息条件下国家的

理性选择，符合对合作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期待。当

前北极合作中良好的国际声誉是获得经济收益果实

的根基，未来北极合作成果在此基础上可获得预期

回报。本文认为下文论述的发展趋势更利于达到北

极政策的规划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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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６号发布。该白皮书是中国政府关于北极政策的首部白皮书，阐明了中

国在北极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第一，适当提高合作领域的贴现率，进而更好地

兼顾政治收益与经济收益的比重。适当提高贴现率

并不意味着做一个短视的合作者。虽然较低的贴现

率可促进合作开展，但与此相关的是国家需在较长

时间内保持较为稳定雄厚的经济支撑。而国家经济

承载力存在临界值，超过该临界值的支出不但会因

边际效益导致合作边际收益降低，同时也会对国内

经济发展带来制约，并且对国家未来北极合作策略

规划产生负面影响。国家参与合作的本质是对国家

个体在集体中所得收益的理性衡量，经济收益是保

障国家个体在北极合作集体行动中持续参与的关键

性激励。未来中国北极合作开展有望同时从空间、
时间、领域三个维度同时拓展。北极战略规划应在

保持对时间的长远规划基础上提高对经济收益规划

的紧迫度，在平衡政治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基础上，提
高经济收益的比重。同时通过对合作领域的安排布

局，进一步拓展与北极国家间的有益合作，从而将合

作空间领域辐射至更广范围。在合作过程中完善国

家间双边协商机制，促进合作收益公平分配，促进国

家间相对收益平衡。在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规

划下，将“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北极合作相结合，加
强对北极航道和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带动与冰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不失为促进国际

合作贡献与国家财政及国民经济承收益间平衡的有

益措施。［２２］

第二、推动北极合作由依赖北极国家双边合作

为主，逐步转向更高层面、参与主体更为多元的集体

合作。该策略性选择意味着借助全球性议题在更多

边层面建立合作。通过增强北极合作主体间的相互

认同与信任，增强合作主体间“信任博弈”。通过互

动博弈的良性循环，降低合作成本，促进北极地区多

边主体间的合作实质性展开，促进北极地区国际合

作秩序良性发展。有益于从较长时间维度凝聚北极

合作的共识，促进更为稳定的长期合作目标得以实

现。
第三，结合中国当前在极地事务上的可用资源

和预算，在整体回报收益增长的前提下，提高成本效

益回报比例。提高成本效益比例意味着提高在北极

合作中的资源利用率。相较国内决策，国家决策者

在国际决策中较难开展量化分析，而这也正是本文

受制于研究水平局限尚未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未

来可行的路径依赖于战略理性的进一步发挥。决策

者有望通过在合作实践中获得更为切实的反馈，不

断通过反馈对决策进行修正。提高成本效益比例的

目标在于通过战略规划对北极合作领域及其权重进

行有序排列，确保对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而实

现北极总体合作净现值收益的最大化。
五、结语

中国参与北极合作实践具有符合成本效益分析

下的规律性特征，当前北极政策符合该规律性的理

性抉择。中国北极政策制定体现为内外互动过程：
一方面决策者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合作政策

制定中选择较低贴现率。另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理

性政策的制定推动北极合作环境的改善，并与北极

内外合作者达成共赢。当上述决策达成并落实于国

家最终行动后，也会作用于外部环境和其他北极合

作方，对外部环境产生映射。因此国家内部战略决

策与北极外部环境之间实质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

圈，而未来合作的开展同时依赖于双方的行动。当

前北极政策的制定是是符合当前成本效益计算和互

动理性分析的战略选择，有益于中国北极合作利益

的实现。未来北极战略性合作将进入发展关键期，
中国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北极政策的进一

步不断完善。良好的政策制定不但需要满足国内政

治意愿，更重要的是也符合国际外部环境下的内在

经济学规律，发挥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促进作用，进而

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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